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１〕１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«上海市

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

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

划(２０２１－２０２５年)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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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

(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)

　　为加快本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,根据国家«新能源汽车产业

发展规划(２０２１—２０３５年)»«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»等,结合实

际,制定本实施计划.

一、发展目标

统筹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,统筹推广应用与设施配套,统筹生

产发展与回收利用,统筹政府支持与企业投入,到２０２５年:

(一)产业规模国内领先.本地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１２０万

辆;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３５００亿元,占全市汽车制造业产值３５％

以上.

(二)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.动力电池与管理系统、燃

料电池、驱动电机与电力电子等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达到国际领

先水平.车规级芯片、车用操作系统、新型电子电气架构等网联化

与智能化核心技术取得重大进展,形成完整供应链.

(三)绿色交通能源体系加速实现.个人新增购置车辆中纯电

动汽车占比超过５０％.公交汽车、巡游出租车、党政机关公务车

辆、中心城区载货汽车、邮政用车全面使用新能源汽车,国有企事

业单位公务车辆、环卫车辆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８０％,网约出租

车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５０％,重型载货车辆、工程车辆新能源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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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渗透率明显提升.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总量突破１万辆.

(四)网联化智能化应用能力明显提升.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

能汽车实现规模化生产,高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实现限定区域

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,智能交通系统相关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

展,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网络实现全覆盖.

(五)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.充换电技术水平大幅提升,设

施布局持续优化,智能化、信息化运营体系基本建成.充换电设施

规模、运营质量和服务便利性显著提高.建成并投入使用各类加

氢站超过７０座,实现重点应用区域全覆盖.

(六)政策体系不断完善.新能源汽车应用、加氢及充换电相

关标准和监管体系基本成熟.智能汽车测试、示范应用、商业运营

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.

二、重点工作

(一)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发,持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

１．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.优先发展纯电动汽车,支持本市

整车制造企业优化生产布局,增加高端纯电动车型供给.健全燃

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生态,打通车用氢气供应瓶颈,大幅降低制造

和使用成本,培育多层次、广覆盖的燃料电池汽车应用场景.(市

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科委)

２．构建关键零部件技术和产品供给体系.加快动力电池技术

突破,布局固态电池等新一代产品研发和产业化.推动高功率密

度驱动电机及控制系统向系统集成化、结构轻量化、控制智能化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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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发展.推动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技术、基础材料、核心工艺突破,

燃料电池系统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明显提升.(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

科委、市发展改革委)

３．加大智能汽车核心技术攻关力度.支持相关企业跨领域联

合开展车用操作系统、车规级芯片、智能计算平台技术攻关,探索

设立国家级车用操作系统创新中心.支持视觉识别系统、线控底

盘系统、传感器、云控平台、高精度地图、专用测试评价设备、路侧

智能感知系统等核心技术攻关和首台套突破.紧扣新型电子电气

架构等前瞻基础技术研发,支持开展相关领域计量测试技术方法

研究和标准体系建设.(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、

市市场监管局)

４．推动车用氢气供应体系有序建设.优先支持可再生能源制

氢技术应用,用好工业副产氢资源,保障车用氢气可持续供应.支

持管道输氢试点,开展高压气态、深冷气态、低温液态、固态等多种

形式氢气储运技术应用,大幅降低氢气储运成本.支持加氢装备

制造,推动储氢瓶阀设备材料研发制造.(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科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)

(二)打造布局合理、层次分明、互融共生的产业生态

１．支持生态主导型企业发展.支持上汽集团发展新能源汽

车,至２０２５年,自主品牌乘用车新能源车型销售占比超过３０％,

集团新能源汽车销售占比超过２０％,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,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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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实力国内领先.鼓励国内外技术领先、实力雄厚的企业在沪投

资建设整车制造、研发项目.(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国资委、上汽集团)

２．布局一批零部件“独角兽”企业.加大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

件领域精准招商力度,支持本市企业积极开展国内外并购,实现产

业链补强.加大国资国企改革力度,扩大股权激励试点,支持核心

团队持股,推动一批优质企业分拆上市.通过“引入一批、培育一

批、重组一批”,打造若干销售规模达到百亿级的“独角兽”企业,形

成完整产业生态.(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国资委、市商务委、市金融

工作局)

３．打造多层次产业集群.安亭地区重点在新能源汽车核心技

术研发、关键零部件产业化、示范应用方面取得突破,建成集研发、

制造、检测、应用、文旅、会展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.临港新片

区加快全产业链布局,持续扩大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,推动整

车出口,形成技术优势明显、对外开放程度高、国际影响力大的创

新制造基地.金桥及张江地区发挥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软件、通

信设备产业优势,在视觉识别、车用操作系统、车规级芯片等领域

加快布局.围绕新能源汽车发展,支持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园区,形

成生态互补的差异化发展格局.(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

委、相关区政府、有关开发区管委会)

４．推动行业和区域合作开放.支持龙头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

所联合组建新能源汽车行业联盟(协会).推动长三角燃料电池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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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和智能汽车一体化发展,统筹基础设施布局,实现制度、标准、成

果互认,构建由龙头企业牵引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体系.(市经济信

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)

(三)构建绿色交通能源体系,推动新能源汽车与交通融合

发展

１．优化个人使用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.完善新能源汽车专用

牌照支持政策,自２０２３年起,对消费者购买插电式混合动力(含增

程式)汽车不再发放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额度.探索在新能源汽

车使用环节给予适当支持.消费者将燃油车置换为新能源汽车

的,允许其保留持有的非营业性客车额度.(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交

通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)

２．推进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.研究巡游出租车更新新能

源车型鼓励政策,公交车、巡游出租车新增或更新车辆原则上全部

使用新能源汽车.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、环卫、邮政等公共

领域,以及租赁汽车、市内包车有适配车型的,新增或更新车辆原

则上全部使用纯电动汽车或燃料电池汽车,用于应急保障等特殊

场景,且确无适配车型的,应当以负面清单形式列明.完善货运车

辆营运额度和市区通行证管理制度,逐步实现市区通行证仅对纯

电动或燃料电池货运车发放.(市交通委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

国资委、市机管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商务委、市邮政管理局)

３．积极扩大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.支持燃料电池汽车在具

备条件的郊区公交,重型载货、冷链运输、环卫、非道路移动车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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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示范应用,推动在机场、港口、铁路等交通枢纽实施一批示范

应用项目.在不增加公交运营企业负担前提下,积极推动燃料电

池公交汽车示范应用,总量不少于５０辆.(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

济信息化委、市交通委、市绿化市容局、相关区政府)

４．加快打造智能汽车应用场景.推进高度自动驾驶(L３＋以

上)示范区建设,打造国家级智能汽车创新发展平台.显著降低自

动驾驶测试综合成本,大幅增加测试道路里程,探索在城市快速

路、高速公路、停车场等不同类型和风险等级区域开展测试.探索

智能汽车在接驳公交、物流、环卫清扫等特定行业,以及园区、景

区、机场、火车站、港口、停车场等特定区域的商业化应用.加快推

动自动驾驶集装箱卡车、自动驾驶出行服务、高架道路无人清扫

车、停车场自主泊车等典型场景示范项目落地.(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交通委、市公安局)

(四)完善基础设施体系,落实新型基础设施配套保障

１．完善经营性充换电网络布局.滚动编制充换电设施建设专

项规划,并加强与全市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.鼓励集中式充电站、

出租车充电示范站建设,严格落实新建停车场充电桩配建要求,提

高直流快充桩占比.充分利用公园、绿地、宾馆、医院、商场、P＋R

停车场、公共及道路停车场、高架道路下方用地等资源,布局经营

性充电设施.鼓励商场、商务楼宇物业经营主体减免充电车辆停

车费,通过对占用充电车位的燃油车提高收费标准等方式,缓解

“油车占位”矛盾.鼓励存量公共充电桩改建为直流快充桩,力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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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或改建快充桩１万根.完善换电设施报建管理制度,对符合

条件的换电运营给予补贴.推动有条件的公交停车场内充电设施

对外开放.强化公共充换电设施市级平台功能,并接入一网通办,

整合信息资源,逐步实现统一查询、支付.(市交通委、市商务委、

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规划资源局)

２．落实居住社区充电设施配建要求.积极推广智能有序慢充

为主、应急快充为辅的社区充电模式.完善新建社区充电设施建

设标准,严格落实配建要求.加快充电示范社区建设,鼓励老旧社

区探索多车一桩、临近车位共享等模式.加大社区电力接入保障

力度,减免电力增容费用,社区具备安装充电设施条件的,任何单

位与个人不得以非正当理由进行阻碍.(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

市规划资源局、市交通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电力

公司)

３．推动加氢基础设施建设.出台加氢站布局专项规划,制定

建设审批管理办法.在安全可控前提下,支持符合条件的加油

(气)站改建为油(气)氢合建站,鼓励７０MPa加氢站布局.支持利

用物流园区、港口、工业园区内存量土地新建加氢站.(市住房城

乡建设管理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市场

监管局)

４．推进智能基础设施建设.实施一批自动驾驶“新基建”工

程,推进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标识、交通管理及信息发布系统等

实施数字化、智能化改造.实施一批智慧道路建设工程,构建集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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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、通信、计算等能力于一体的城市级智慧化道路基础设施环境.

(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委、市无线电

管理局)

５．加速公共数据资源开放.推动交通信号灯、高清视频监控

等数据资源开放,探索建设智能汽车“云网”平台,支持开展车路协

同测试及规模化示范应用.落实 V２X专用频谱开放.争取高精

地图开放试点.(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委、市无线电管理局、市经济信

息化委、市规划资源局)

(五)健全制度体系,支持产业创新

１．完善新能源汽车全过程管理规范.完善动力电池溯源机

制,落实汽车生产厂商和动力电池供应商主体责任.提出新能源

汽车维修保养检测、金融保险、事故理赔、残值认定等标准规范.

完善车用氢气制、储、运、加注环节标准规范.提出新能源汽车突

发事故应急救援措施行为标准规范.积极推广北斗导航在巡游出

租车计量计价等领域应用.(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

应急局、市交通委、市商务委)

２．优化智能汽车创新应用法制环境.探索自动驾驶法规豁免

申请机制,对测试及商业化应用过程中触及到的现行法规关键约

束,研究一揽子解决方案,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.研究自动驾驶

交通违法处理及事故责任判定办法,探索相关保险创新机制.支

持无安全员测试等创新举措在有条件的区域开展试点,形成管理

经验后有序推广.(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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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市金融工作局)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保障

统筹新能源汽车发展相关工作,成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工

作推进专班,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综合协调,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产

业发展,市交通委负责牵头推进公共领域示范运行保障,科技、商

务、住房城乡建设管理、规划资源、公安、财政、国资、邮政管理、绿

化市容、应急、市场监管、机关事务管理、金融等相关部门及有关区

政府各负其责,协同推进相关重点工作.重要工作事项报请市领

导专题协调.(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交通委)

(二)推动政策聚焦

聚焦规划、土地、财税、金融政策,支持新能源汽车特色园区和

重点项目建设.加大战略新兴、产业高质量发展、科技创新计划等

专项资金支持力度,引导企业通过“揭榜挂帅”方式加快核心技术

攻关,推动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和新技术应用.探索设立新能源汽

车发展基金,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能源汽车重大技术攻关、区域示

范、国企改革等项目.支持加氢站、充换电设施、智能路侧设施和

重大功能性平台项目纳入“新基建”示范,在财税、低息贷款等方面

给予支持.用足用好临港新片区重点产业扶持政策,临港新片区

内新能源汽车领域相关企业,从事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关键领域核

心环节相关产品(技术)业务,并开展实质性生产或研发活动,自设

立之日起５年内减按１５％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.出台支持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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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扶持政策,对车辆示范运行、关键零部件应

用、加氢站建设及运营等给予补贴.(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市经济

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交通委)

(三)落实人才激励

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国内外优秀人才,按照有关规

定给予直接落户、人才奖励等支持.加快落实企业薪酬制度改革,

完善人才创新容错、企业考核激励机制.(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国资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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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２月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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